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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記海岸土地提供業者經營沙灘車活動作業方式及附件修正意見回應彙整表 

一、 本署 112 年 8 月 9 日台財產署管字第 11240009790 號函詢交通部意見 

項目 機關意見 本署回應說明 

各地方政府參考

沙灘車管理指引

核准業者經營沙

灘車活動，是否為

「發展觀光條例」

及其子法所稱之

觀光遊憩設施？

倘否，業者經營沙

灘車活動，是否仍

得認屬經營觀光

事業，並得以地方

觀光事業主管機

關為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交通部觀光局(下稱觀光局)意見： 

一、 經查行政院考量沙灘車營業

行為影響生態環境甚鉅，自

112年 4月至 6月間召開4場

次跨部會會議研商，決議沙灘

車回歸「場域管理」，由各場

域主管機關依其法規進行管

理，並以「導、禁兼施」為管

理原則，責成交通部彙整相關

部會就其主管場域涉沙灘車

之相關管理措施，訂定沙灘車

管理指引，地方政府得參據沙

灘車管理指引，因地制宜訂定

自治法規，核准沙灘車業者經

營。 

二、 次查「發展觀光條例」規範之

觀光產業係為旅宿業、觀光遊

樂業、旅行業三類，另查「沙

灘車管理指引」業依行政院歷

次會議指示由交通部綜整各

部會相關法規，並就涉及沙灘

車管理規範予以明列;綜上

「沙灘車管理指引」非依「發

展觀光條例」授權訂定，且沙

灘車非屬該條例及其子法所

稱之觀光遊樂設施。 

三、 再查沙灘車之運用包含運動

競技或觀光遊憩…等多元用

途，倘屬觀光遊憩性質現行多

由地方觀光單位為其主管機

關，地方政府亦可經協調其府

內單位擔任沙灘車主責窗口。 

一、依觀光局意見，沙灘車非屬發

展觀光條例及其子法所稱之

觀光遊樂設施，沙灘車之運用

包含運動競技或觀光遊憩等

多元用途，倘屬觀光遊憩性質

多由地方觀光單位為其主管

機關，地方政府亦可協調其府

內單位擔任沙灘車主責窗口。

查依國有非公用海岸土地放

租辦法(下稱海放辦法)第4條

規定，觀光等 4種事業使用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發展觀

光條例、地方自治法規等相關

規定認定之。俟各地方政府劃

分非屬禁止或管制沙灘車活

動場域並依沙灘車管理指引

訂定地方自治法規，以該地方

自治法規所規範之主管機關

為本案觀光事業主管機關。爰

修正未登記海岸土地提供業

者經營沙灘車活動作業方式

(下稱本作業方式)之觀光事

業主管機關，並配合修正附件

4、附件 4-1，增訂由觀光事業

主管機關釐清業者經營沙灘

車活動是否屬經營觀光事業。 

二、建議地方政府訂定自治法規

時，屬觀光用途之沙灘車以地

方主管觀光事業之機關為主

管機關，以統一事權。 

二、本作業方式及附件 
項目 機關意見 本署回應說明 

本作業方式 觀光局意見： 

一、關於草案所訂放租範圍部分，

建議如下： 

(一) 經查「沙灘車管理指引」肆、

二略以「考量各地方政府屬

性及資源條件不盡相同，地

一、觀光局建議未登記海岸土地

辦理放租時，無須由國家公

園、國家風景區、海堤、港口

(漁港、軍港、商港)、軍用海

灘、河川出海口、保安林等劃

設區域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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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機關意見 本署回應說明 

方政府得參考本指引及相關

法規，於評估生態保育及遊

客安全後因地制宜訂定自治

法規，核准沙灘車業者經

營．．．」，基於地方政府境

內審核標準一致，就沙灘車

活動經營管理，無論沙灘車

活動範圍是否涉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劃設區域，均由地

方政府訂定自治法規，統一

審查核准沙灘車業者經營，

並於受理申請時會商相關機

關研商業者營運計畫之妥適

性。 

(二) 次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境內包含海堤、漁港、商港、

軍港及軍用沙灘、國家風景

區等各類型區域，考量沙灘

車活動範圍廣泛，有跨各類

型區域活動之虞，應由地方

政府律定一致標準之申請及

審查程序，亦有簡政便民之

效。 

(三) 再查屏東縣政府擬訂之屏東

縣沙灘車活動管理自治條例

（草案），沙灘車經營倘取得

土地地權與地用機關同意

後，經營許可部分依前述自

治條例由屏東縣政府核准營

業。 

(四) 綜上，建議未登記海岸土地

辦理放租時，應取得直轄市、

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核准文

件，無須由國家公園、國家風

景區、海堤、港口(漁港、軍

港、商港)、軍用海灘、河川

出海口、保安林等劃設區域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二、依據沙灘車管理指引，申請人

應就其營運內容提營運管理

計畫向所在地方政府申請核

准，且該計畫應併活動範圍內

場域主管機關同意使用之書

面文件，爰申請人應備具土地

核准一節，查本作業方式並未

規範未登記海岸土地依本作

業方式辦理放租時，須由該等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觀光

局意見係屬誤解。 

二、有關沙灘車業者在土地使用

權利證明文件及經營許可等

相關文件及作業流程上，似有

互為前提之關係，建議由申租

人先取得放租機關土地使用

權利同意文件後再辦理營運

計畫書審查核准一節，查依海

放辦法第 5 條規定略以，海岸

土地之放租對象，以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准籌設或經營

者為限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

核准前，應先會同有關機關及

放租機關勘查，確定其經營之

範圍及用途。復依本作業方式

附件2未登記海岸土地放租供

業者經營沙灘車活動案件作

業流程圖及附件4放租機關與

觀光事業主管機關橫向聯繫

機制，訂有觀光事業主管機關

及放租機關共同會勘之機制，

透由觀光主管機關與放租機

關等共同會勘，作成會議紀

錄，可作為場域主管機關同意

使用之書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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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機關意見 本署回應說明 

使用權利證明文件等書件（如

貴署所發給之土地使用權同

意書），方能向地方政府提出

營運申請；另依據貴署所訂定

之本作業方式，申租人向貴署

申請國有非公用海岸土地放

租時，需檢附機關核准經營之

證明文件，因此在土地使用權

利證明文件及經營許可等相

關文件及作業流程上，似有互

為前提之關係。綜上，經洽詢

地方政府意見，建議參照「沙

灘車管理指引」，由申租人先

取得放租機關(即本署各分

署，下稱放租機關)土地使用

權利同意文件後再辦理營運

計畫書審查核准為妥。 
附件 2：未登記
海岸土地放租供
業者經營沙灘車
活動案件作業流
程圖 

本署北區分署： 
建議將「提供無法依法放租之意見
予觀光事業主管機關」酌予調整文
字為「提供上述查明結果予觀光事
業主管機關」，避免業者或觀光事
業主管機關誤解放租機關已審查
完竣。 

參依本署北區分署意見，修正文字

為「向觀光事業主管機關說明有無

不予放租之情形」。 

附件 4：放租機
關與觀光事業主
管機關橫向聯繫
機制 

本署北區分署： 
建議將「...。並據以提供得否依法
放租之意見。」酌予調整文字為
「...。並將上述查明結果提供觀
光事業主管機關。」，避免業者或
觀光事業主管機關誤解放租機關
已審查完竣。 

參依本署北區分署意見，修正文字

為「…。並依上述查明結果妥為說

明有無不予放租之情形。」。 

 


